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1 

证券代码：30010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乐视网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43 

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 澄清公告 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贾跃亭先生所有质押的股票已触及协议约定的平仓线，贾跃亭先生持有

公司股票的处置进度一定程度受其股票质押、冻结状态的影响。 

根据公司此前公告，国泰君安通过司法可售冻结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

式，处置其质押的标的证券股份，可能导致贾跃亭先生被动最大减持公司股票

3,954 万股。 

2、截止目前，公司将持有乐融致新部分注册资本质押给天津嘉睿和融创房

地产集团有限公司，如若公司因无法按时偿还债务导致质押股权被质权人依法

处置，公司持有乐融致新股权比例存在下降的风险。 

3、据公司统计，公司债务类型包含融资借款、经营性负债及非经营性负债，

其中，截止到 9 月底预计到期的金融机构借款类债务约 19.13 亿元。 

4、据公司初步模拟测算统计，如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合并范围不包含乐融

致新，该模拟测算情况下上市公司与乐融致新相关的广告、会员、CDN 服务费

等收入占比总营业收入比例约 40%左右。 

一、 传闻情况 

近期，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乐视网”

或“上市公司”）注意到有部分网络媒体报道了《孙宏斌全面接手，乐视网有救了

吗？》等文章，报道称： 

“孙宏斌全面接手乐视，让“贾乐视”变成“孙乐视”，贾跃亭彻底告别乐视网，

告别乐视，告别各种期待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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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澄清说明 

1、媒体报道澄清 

截止目前，天津嘉睿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不变，为 8.56%，上市公司未收

到孙宏斌先生及其关联方的增持及购买其他资产的计划。如若本次乐融致新股权

拍卖工作完成后，天津嘉睿将成为乐融致新第一大股东，乐融致新成为乐视网参

股公司。上市公司不持有此次拍卖标的乐视影业（北京）有限公司股权。 

目前贾跃亭先生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，并未发生变更。贾

跃亭先生所质押的股票已触及协议约定的平仓线，贾跃亭先生持有公司股票的处

置进度一定程度受其股票质押、冻结状态的影响。 

根据公司此前公告，国泰君安通过司法可售冻结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

式，处置其质押的标的证券股份，可能导致贾跃亭先生被动最大减持公司股票

3,954 万股。 

2、如若乐融致新出表，对上市公司业务模式影响 

2018 年 9 月 24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司法拍卖成交确认暨风险

提示公告》（编号：2018-142）。公告中披露，如本次司法拍卖全部完成，天津嘉

睿持有乐融致新股权将变为 46.0507%，乐融致新第一大股东为天津嘉睿，乐融

致新成为上市公司参股子公司，上市公司合并范围最终以审计机构意见为准。 

对于业务方面，结合目前双方经营状况及发展计划，不存在因出表而直接导

致公司业务经营及公司与乐融致新的合作模式发生根本变化，但存在因乐视网持

有乐融致新股权比例变更后，双方合作模式进一步调整的可能。 

据公司初步模拟测算统计，如上市公司 2017 年度合并范围不包含乐融致新，

该模拟测算情况下上市公司与乐融致新相关的广告、会员、CDN 服务费等收入

占比总营业收入比例约 40%左右。 

三、 相关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 

经公司董事会确认，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公司不存在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所规定的应予以披露

而未披露的事项。 

四、 必要提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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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

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  

  




